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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政院公告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000年00月00日 

發文字號：○○字第 0000000000 號 

 

 

 

主旨：公告委任中央選舉委員會辦理「公民投票法」第十四

條第六項及第七項之事項，自即日實施。 

依據：「行政程序法」第十五條及「公民投票法施行細則」

第十三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一、行政院原辦理「公民投票法」第十四條第六項及第七項

之事項，包括依全國性公民投票提案性質分別函請相關

立法及行政機關提出意見書並予彙集後移送各該選舉

委員會、將全國性公民投票提案移送各該選舉委員會辦

理公民投票事項，自即日依規定委任中央選舉委員會辦

理。 
二、 對本公告如有疑義，請電洽行政院綜合業務處。（地址：

臺北市中正區忠孝東路 1 段 1 號；電話：02-33566685） 

院長 ○ ○ ○ 
本例說明： 

一、 張貼於機關公布欄之公告，須蓋用機關印信及署機關首長職銜、姓名。 

二、 刊(登)載於政府公報、其他出版品或電子公布欄之公告，免蓋用印信、免

署機關首長職銜、姓名。 

 

 

 

7 公分±2 公分 

 

 

（印信 置） 


